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代表建议第20200187号的办理回复
尊敬的郑春辉代表：
感谢您提出关于加强电动车电池室内充电管理的宝贵建议。在深入研究该建议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区安全生产的实际情况，现提出如下答复：    

福田区是深圳市委市政府所在地，是深圳的行政、文化、信息、国际展览、商务和金融中心。辖区面积78.66平方公里，下辖园岭、南园、福田、沙头、梅林、华富、香蜜湖、莲花、华强北、福保10个街道95个社区15条自然村（“城中村”）。作为深圳的中心城区，福田区委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，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，面对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引发的安全事故呈多发态势，福田区进行深入反思，坚持问题导向，综合运用源头治理+集中整治+集中充电的举措，出重拳、强治理、优管理、广宣传，探索建立电动自行车长效管理机制，进一步遏制事故发生，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作出“福田实践、福田贡献”。
    一、基本情况
    经统计，福田现有电动自行车总量79109台，其中用于家庭的有54546台、外卖8356台、快递6914台，分别占比69%、10.56%、8.74%；现有充电柜3033个，充电桩1918个，可同时容纳34338台（个）电动自行车或电池充电，基本实现社区全覆盖。目前辖区已建设安装的充电柜涉及品牌包括小绿人、福宝、e换电、骑士、春藤物联等，遵循“自愿协商、便民服务、价格合理、安全管理、联动处置”原则，由街道与物业管理单位协商选址建设，供应商提供产品投放和管理服务，遇到紧急突发事件开展联合应急处置。
    近年来，随着电动自行车使用量急剧上升，潜在风险隐患大量增加，安全事故也不断发生，2016-2019年全区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29起；发生涉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43宗，造成12人死亡、32人受伤。为切实压降事故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福田区多措并举、精准施策，用最大决心、最强力度、最实举措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综合治理，实现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“零伤亡”，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逐年下降。
二、主要做法
（一）起步早、抓源头，率先开展“三停”行动。从2018年3月开始，福田区举全区之力在全市率先开展电动自行车“三停”（停售、停修、停驶）行动，排查出电动车自行车销售、维修和改装等门店115家，用短短3个月的时间完成查封、劝停、搬离或转型工作，实现电动自行车销售、维修两类门店“清零”。
（二）查原因、找对策，深化开展专项治理。2016年以来，福田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20起，其中充电引发的事故12起，占比60%，因违规充电引发的火灾事故占比高、危害重、影响大，在原有“三停”工作基础上，加码实施新一轮电动自行车“三停+禁止进栋+集中充电”专项整治行动，自2018年以来持续大力推进充电桩、充电柜建设，建设数量从928增至4951，增幅达434%，集中充电能力大幅提升，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风险。
（三）强警示、严执法，督促落实各方责任。建立事故“次日警示”机制，做到“一地有事故，全区受教育”，加大电动自行车安全宣传教育力度，印制红亮色的“严禁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入内！”安全警示地标逐栋逐户粘贴警示，让“知风险、知责任、知后果”安全理念入脑入心。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“三必查、三延伸”事故调查机制，例如对“5·29”宝田苑出租屋内电动自行车充电引发火灾事故实施“一案三查”，租户拘留15日，房东罚款3倍月租且停租3个月，物业管理处罚款1万元，以严格执法督促责任落实。
（四）多部门、大联动，落实闭环常态治理。福田区按照省、市“正源清违”工作部署，坚持“依法治理、疏堵结合、综合施策、多元控制、落实责任、强化考核”的工作原则，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相结合，持续推进全区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，经区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审议后，印发《福田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整治方案》，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和工作措施，制定《电动自行车安全检查执法指引》，形成“动员部署、狠抓整改、督促落实、回头看巡查、通报约谈”五步闭环工作机制，进一步巩固整治成果，建立长效机制。
（五）用科技、解难题，打造智能充电设施。为有效解决电动自行车室内违规充电管理难点，满足居民群众安全充电需求，最大化降低火灾风险，在全区推广安装集充电、宣传、消防功能于一体的“三合一”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柜。为进一步满足充电数量需求，完善智能充电功能，升级用电安全保护，又在辖区皇冠科技园探索建设了首座集用电安全监测系统、全自动断电与灭火装置、24小时实时视频监控、高清网络宣传显示屏于一体的电动自行车智慧驿站，可同时为60辆电动自行车及90个电池提供充电服务，达到充电更安全、更便捷、更智能的目标。
（六）实名制、建档案，创新规范管理模式。2019年，福田区在辖区南园、华富和梅林街道探索建立电动自行车“一车一档、一车一牌”管理模式，全面做到辖区内每一台电动车电池的来源可溯、去向可查，推动实现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的制度化、标准化，目前，全区已纳入“一车双卡”实名制登记管理的电动自行车占比达76%。
    （七）聚合力、强巡查，加强充电设施安全管理。规范从选址—投放—监管“全流程”安全管理，“街道+物业”根据人流量、需求量，按照安全距离标准选定建设地点；“街道+企业”为每个建设点配备灭火器，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微型消防站；“企业+物业”按照各自职责共同进行安全监管，及时排查消除隐患，街道不定期开展巡查，同时针对城中村内充电设施，要求安全应急救援队加大巡查、熟悉情况，确保发生突发情况能快速处置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福田区将按照省、市工作部署要求，持续完善充电设施安全管理，深化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，认真落实“五务必”，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，坚决防范事故发生，全力确保辖区平安。
（一）停售停修务必全面复查。对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、维修门店开展一轮“回头看”行动，确保电动车源头治理100%达标，防止出现回潮。
（二）禁止入户务必全面落实。重点整治查处城中村、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、违规充电、堵塞或占用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和楼梯间等违法行为，确保“一户不漏”。
（三）路面行驶务必全面整治。开展常态化联合大整治，综合运用通报、约谈、警示、执法等手段，推动落实驾驶员100%佩戴头盔，严禁闯红灯、超速、走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，规范文明驾驶。
（四）集中充电务必全面提速。全力推进电动自行车充电点、充电桩（柜）建设工作，加强充电设施安全管理，推广使用智能充电设施，提升充电安全保障。
（五）安全宣传务必全面覆盖。利用安全生产宣传月、“119”消防宣传日等活动契机，加大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常识和典型火灾案例警示宣传教育，强化开展应急演练，提升应急处置能力。
希望您继续给予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建议。我们将不断加强自身建设、提高履职能力，全面提升福田特别是电动自行车治理水平，强化安全和应急管理责任，把福田区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应急管理工作做得更好、更扎实。
此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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